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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93      证券简称：东百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20—048 

福建东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东百爱琴海店增加经营面积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为满足东百爱琴海店装修升级改造需要，该门店经营主体福建东百红星商业广场

有限公司拟向原出租方福建红星美凯龙置业有限公司增加承租986平方米用于商场经营。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 

一、交易概述 

东百爱琴海店为福建东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商业零售租赁门店，

由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东百红星商业广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百红星”）运营管理，

该门店经营场地出租方为东百红星承租福建红星美凯龙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星美

凯龙”）。现根据东百爱琴海店装修升级改造需要，东百红星拟向出租方红星美凯龙增加承

租 986 平方米用于经营一线化妆品、精品等，租赁期限为 10 年，预计总租金不超过人民

币 6,000万元。 

本次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授权管理层全权办

理与本次租赁相关的具体事宜。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亦不构成关联交易

及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双方情况介绍  

（一）出租方 

名    称：福建红星美凯龙置业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 



                                                                信息披露文件 

- 2 - 

注册资本：60,000万元 

住    所：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金山街道浦上大道 198号爱琴海购物公园六层 601 

法定代表人：刘其财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及销售；物业管理及房屋租赁；百货、家具、建材、机电产品

的批发零售；钢材批发；对酒店业的投资管理。（不含限制外商投资产品目录中的限制项

目）。 

成立日期：2010年 8 月 20日 

主要股东：上海舒泰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上海洛冀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及福建省瀚华投

资有限公司分别持有 60%、24%、16%股权 

（二）承租方 

名    称：福建东百红星商业广场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000万元 

住    所：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浦上大道 198 号红星国际广场 6 楼(即福州市仓山区

浦上大道与闽江大道交汇处) 

法定代表人：袁幸福 

经营范围：日用百货、五金交电（不含电动自行车）、电子计算机及配件、仪器仪表、

计量衡器具、工艺品、家用电器、电子产品、通讯设备（不含卫星地面接收设施）、针纺

织品、家具、金银珠宝首饰、化妆品、摄影器材、装修器材、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

体育用品、健身器材、眼镜、隐形眼镜、护理液、食品的批发、零售；卷烟零售、雪茄烟

零售；企业管理咨询、物业管理、房屋租赁、餐饮服务。 

成立日期：2014年 5 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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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截止 2019年 12月 31 日，总资产为 4,900.52 万元、净资产

为 539.79万元，2019年 1-12月营业收入为 24,159.29 万元、净利润为-539.29 万元（相

关数据经审计）。 

主要股东：公司间接控制的全资子公司，为东百爱琴海店的经营管理主体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租赁标位于福州市仓山区浦上大道 198 号的福州仓山爱琴海购物公园 1 楼内，目

前出租方已将租赁标的办理了抵押手续，抵押期限为壹年，出租方具备相应履约能力，预

计该抵押不会对本次租赁产生重大影响。除上述情况外，租赁标的不存在其他任何限制转

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以及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

他情况。 

四、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拟签署的《租赁合同》主要内容如下（具体以最终签署协议内容为准）： 

出租方（甲方）：福建红星美凯龙置业有限公司 

承租方（乙方）：福建东百红星商业广场有限公司 

（一）租赁标的：位于福州市仓山区浦上大道 198 号的福州仓山爱琴海购物公园 1 楼

内，套内建筑面积约 986 平方米，面积误差在±3%以内不做调整，误差超过该标准双方另

行协商。 

（二）租赁期限：2020 年 11 月 2 日至 2030 年 11 月 1 日，共计 10 年，装修免租期

为 2020年 11月 2日至 2021 年 1月 1日。 

（三）租金标准：按照综合租费（固定租金加物业管理费）、提成租金两者取其高的

方式计算。福州红星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为本次租赁经营场所提供统一物业管理服务，承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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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将与其另行签署相关协议。 

（四）支付方式：承租方于合同签订后 5个工作日内支付首期综合租费，除首期综合

租费外，每个完整自然月为 1 个交费期，承租方应在每个自然月 15 日前支付下个交费期

费用。 

（五）保证金：3个月首年月综合租费，承租方于合同签订后 7个工作日内支付。 

（六）违约责任：若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的，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根据协议的约定

承担违约责任。 

五、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东百爱琴海店装修改造升级后将引进国际一线化妆品牌，新增租赁面积位置优越，

对该门店增加客流、提升销售及公司盈利将产生积极推动作用。 

六、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二）《租赁合同》 

特此公告。 

 

福建东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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